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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合伙修改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致未经检疫食用农产品投入市场流通获刑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爱美的妮妮 （化名） 医美失败后， 找到

另一家医美机构进行修复。 岂料该机构将手

术前后对比照上网“打广告”， 为此妮妮将

该医美机构告上了法院， 以侵害肖像权、 隐

私权进行索赔。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

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修复手术前后对比照成案例

妮妮说， 2021 年 3 月 9 日， 她发现某

医美机构在其两个微信朋友圈发布了她的面

诊视频， 并配文“这是从业这么多美业有史

以来被工作室打的最严重的苹果肌疯长的宝

宝……接下来她可能要承担高额的修复费

用”。 2021 年 3 月 15 日，该机构在其账号上

发布妮妮的面诊视频。 医美机构在同时开启

的直播中使用了上述面诊视频，经妮妮警告，

医美机构在停播 10 分钟左右后重新直播并

再次使用上述面诊视频。 上述面诊视频上了

热门，妮妮向官方举报后该视频被下架。

2021 年 3 月 18 日， 医美机构在其微信

朋友圈晒出通过上述热门视频引流过来的粉

丝向其私信咨询关于干细胞生长因子问题的

手机录屏内容， 并继续使用妮妮的上述面诊

视频。 2021 年 4 月 11 日， 医美机构在其两

个微信朋友圈发布妮妮的咨询视频。 2021

年 6 月 20 日， 医美机构在其微信朋友圈发

布妮妮取苹果肌手术前后的视频， 并配文

“分享一组取苹果肌术前术后视频案例”， 妮

妮为此警告医美机构不能发出上述视频。

妮妮说， 此后该医美机构仍然 3 次在其

直播中将妮妮术前术后的照片作案例对比使

用。 妮妮表示， 医美机构在她多次警告后仍

实施上述行为， 且该医美机构通过上述行为

宣传、 推广了其服务， 医美机构的上述行为

具有营利性并获得了经济利益， 故医美机构

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妮妮的肖像权、

隐私权。 因此， 妮妮提起诉讼， 要求该医美

机构赔礼道歉， 并赔偿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

在内共计 5.3万元。

医美机构：双方是商业合作关系

而被告医美机构则表示， 妮妮因在其他

地方做的面部苹果肌填充医疗美容项目失败

而到该机构做面部整形修复方面的咨询、 手

术， 双方经协商达成合作协议， 妮妮同意医

美机构使用她面部整形修复手术前后的面诊

视频、 照片作为案例对外宣传， 妮妮为此收

取了医美机构支付的合作款 3000 元， 妮妮

还基于双方合作而收取了医美机构支付的佣

金 （系妮妮介绍的顾客到医美机构做医疗美

容所付费用的提成）， 且医美机构在使用中

用“马赛克” 遮掩了视频、 照片中的妮妮的

面部。

因此，双方存在商业合作关系，医美机构

在微信朋友圈、直播中使用妮妮视频、照片的

行为具有经妮妮同意使用的依据， 医美机构

不构成侵权，请求驳回妮妮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约定不明构成侵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 由于医美机构拍摄制

作的涉案视频、 涉案照片、 妮妮接受面部整

形修复手术后的照片清晰显示了妮妮的完整

的面部容貌， 观看到上述视频、 照片的相关

公众足以识别上述视频、 照片中的特定人物

为妮妮， 医美机构在其微信朋友圈、 账号直

播中公开发布了上述视频、 照片， 故医美机

构构成制作、 使用、 公开妮妮的肖像。

由于上述视频、 照片清晰显示妮妮的面

部双颊、 下巴等处明显肿胀， 上述视频、 照

片以及医美机构配发的相关文字披露了妮妮

此前所作的相关医疗美容手术失败的信息，

而做相关医疗美容手术、 手术失败并导致面

部容貌明显改变、 明显不正常等情形在通常

情况下属于当事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身体健

康方面的私密信息， 故医美机构构成泄露、

公开妮妮的隐私。

妮妮虽在医美机构两次公开使用其肖

像、 公开泄露其隐私后收取了医美机构的

3000 元付款， 虽在收款后对医美机构表示

的“合作愉快” 回复“行”， 虽向医美机构

表示“之后恢复过程在一点点拍， 我打算是

好了之后发以前一点点开始” 等， 但上述事

实没有表明妮妮已经明确同意医美机构可以

在今后继续公开使用妮妮肖像、 公开泄露妮

妮隐私的内容， 根据上述事实也不能得出双

方已经达成医美机构可以在今后继续公开使

用妮妮肖像、 公开泄露妮妮隐私的合作协

议， 且上述“合作愉快” “行” 等意思表示

指向的合作内容、 合作时间等具体合作事项

均不明确， 应当由医美机构承担约定不明的

不利后果。 因此， 医美机构关于妮妮同意其

使用相关视频、 照片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

据上， 由于医美机构无证据证明其公开

使用妮妮肖像的行为、 公开泄露妮妮隐私的

行为得到了妮妮的同意， 医美机构的上述行

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 妮妮收取医

美机构支付的佣金的行为与本案纠纷无直接

关联， 故医美机构已经构成侵害妮妮的肖像

权、 隐私权。

因此， 法院判决医美机构侵害妮妮的肖

像权、 隐私权， 支付妮妮经济损失赔偿款

10000 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0 元以及合

理开支赔偿款 3000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我是无罪的， 我没有偷车内的黄金挂

件， 不认可起诉书指控的所有内容。” 站在被

告人席上， 代驾司机张某语气中透着生硬，

拒不认罪。 然而与庭上这一幕截然相反的是，

在他浏览器的搜索记录里， 关于“保时捷的

摄像头在什么位置？” “派出所真的有测谎仪

吗？” “多大的案件才会用测谎仪？” 等相关

记录却赫然在列。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

一起盗窃案， 面对拒不认罪的被告人， 法院

结合环环相扣的证据链， 以“零口供” 定罪

量刑， 最终依法以盗窃罪， 判处张某有期徒

刑 2年 8个月， 并处罚金 1万元。

法庭之上拒不认罪

辩词一改再改

据起诉书载明， 2022 年 7 月的一天中

午， 张某自代驾平台接到订单后， 根据要求，

将被害人名下的保时捷牌 SUV 型轿车从某维

修点驾驶至其住宅所在小区。 其间， 张某窃

得悬挂于该车辆后视镜处， 价值 4 万余元的

周大福 999纯金挂件一枚。

当天晚上， 被害人发现物品丢失后报警。

第二天， 张某经民警通知后到案， 然而到案

后张某拒不承认盗窃了车内黄金挂件。

“我是无罪的， 我没有偷车内的黄金挂

件， 不认可起诉书指控的所有内容。” 庭审伊

始， 面对公诉人的指控， 被告人张某和在侦

查审查阶段一样， 对一切犯罪行为予以否认。

“你在开车途中有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

法庭调查中，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 张某声称

并未注意到车辆后视镜下方有东西， “我当

时感觉有东西掉落进副驾驶位置， 可没有注

意到具体为何物， 好像是中控台的车辆遥控

器。” 庭上， 张某这样供述道， 这也是张某案

发之后首次对事发细节进行描述。 而当公诉

人提出如此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不尽早提供，

且遥控器在其下车后仍旧完好无损地出现在

中控台上时， 张某对此无法回应。

举证阶段， 公诉人在庭上提供了监控视

频， 显示被告人张某从维修中心驾车离去时，

车辆窗前后视镜下方挂有物体； 行驶几分钟

后的监控显示， 已无法观察到后视镜下的悬

挂物品。 对此， 张某表示没有异议， 且认可

车辆行驶全程没有其他人上下车， 车子也没

有急转急刹情况。

是否盗窃成争议焦点

诉辩双方法庭交锋

对于手机浏览器中关于“保时捷摄像头”

“测谎仪” 等的搜索记录， 庭上的张某作出了

这样的解释： “派出所联系我之前车主打电

话给我了， 我知道物品丢失之后搜索了这些，

目的是证明我的清白。” 然而在审查阶段就此

问题初次供述时， 他的说法却是“搜着玩

儿”， 而且也曾表示愿意对受害人进行相应赔

偿。

法庭辩论阶段， 公诉机关根据在案证据

认为本案只有一个争议焦点， 即被告人张某

到底有没有实施指控的盗窃行为。 公诉机关

认为， 结合本案正向、 间接证据以及常理推

断， 足以认定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价值 4 万余元的财物的事实。

综上，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某盗窃数额巨

大的财物，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此， 辩护律师提出三个疑惑： 一是挂

件是否是行驶中掉落； 二是如果挂件确实掉

落在车上， 是否有其他人取走； 三是如果挂

件是被告人拿走， 那挂件现在何处， 从案发

到被抓获期间， 张某并未有大额进账。 同时，

辩护人提出如果法院认定被告人张某有罪，

恳请法庭念在其是初犯， 在量刑上予以酌情

从轻处罚。

“零口供”定罪量刑

被告人未上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对在案证据的

分析和认定， 法院确认被害人车内后视镜上

物品是在被告人张某驾驶被害人车辆过程中

丢失的事实， 有监控证据直接证明； 经勘

察车辆， 根据车辆的内饰并结合相关证据，

法院排除代驾在行驶的过程中挂件自然掉

落在车上的可能性； 车辆交接到被害人家

属后， 车辆没有离开过小区， 法院排除其

他人员接触车辆并获得涉案物品等其它合

理性怀疑； 被告人对其手机搜索过直接涉

及怎样避免司法处理的相关内容， 不能作

出合理性解释。

据此， 法院认为在案证据足以排除非张

某实施盗窃行为的其它合理怀疑。 公诉机关

对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

他人价值 4 万余元财物， 其行为构成盗窃罪

的指控成立。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父亲让女儿利用修图软件修改动物检疫

合格证明， 自己再将打印后的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提供给在其处购买鸡鸭的菜场商户， 由

此让未经检疫的鸡鸭肉等食用农产品投入市

场流通。 近日， 经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院最终以伪造、 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 判

处父亲张某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

处罚金 1 万元， 以伪造、 变造国家机关证件

罪， 判处女儿张某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缓

刑 1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同时判决

两人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 赔偿公共利益

损失共计 7540元， 并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行为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父亲指使女儿修改动物检疫

合格证明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6 月， 男子张某

某指使其女儿张某利用修图软件修改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上的编号、 产品名称、 目的地、

签发日期等内容并进行打印， 随后， 张某某

将打印后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提供给在其处

购买鸡鸭的菜场商户。

2022 年 6 月， 公安机关将张某某父女两

抓获， 并从被告人张某某车内查获修改的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 2 张。 到案后， 张某某父女

俩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张某某、 张某修

改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情节严重， 应当以伪

造、 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

被告人张某系从犯， 应当减轻处罚。 被告人

张某某、 张某有坦白、 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

且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 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被告张某某指使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被告张某修改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并利用

修改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将未经检疫的鸡鸭

肉等食用农产品投入市场流通， 严重扰乱了

食用农产品检疫管理秩序， 威胁广大消费者

身体健康权益，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依法应

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故诉请： 判令张某

某、 张某赔偿公共利益损失 7540 元； 张某

某、 张某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向社会公众赔

礼道歉。

法院判决：承担刑事附带民事

责任

庭审中， 被告人张某某的辩护人对起诉

书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罪名不持异议，

但提出被告人张某某伪造、 变造国家机关证

件的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 被告人系坦白，

已退缴违法所得并预缴罚金， 且自愿认罪认

罚， 建议对其适用缓刑。 辩护人提交转账凭

证用以证实被告人退缴的情况。 被告人张某

的辩护人同样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

实和罪名不持异议， 建议对其减轻处罚并适

用缓刑。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张某某结伙张

某伪造、 变造国家机关证件， 情节严重， 其

行为均已构成伪造、 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 法院依法

予以支持。 被告人张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

作用， 系从犯， 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被告人

张某某、 张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且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被告

人张某某、 张某能退缴违法所得并预缴罚

金， 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张某某伪造、 变

造国家证件达 20 件， 属情节严重， 辩护人

关于被告人张某某的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

意见， 法院不予采纳。 辩护人的其他相关辩

护意见， 法院可予采纳。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

议适当。

被告人张某某、 张某伪造、 变造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 并利用上述合格证明将未经检

疫的鸡鸭肉等食品投入市场流通， 损害不特

定社会公众的利益，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代表社会

公众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其诉讼请求符合

法律规定， 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作出如上判

决。

代驾盗取豪车内黄金挂件却称“无罪”
法院：证据链环环相扣“零口供”定罪量刑

医美机构将客户手术前后对比照上网
被诉侵犯隐私权判赔2.3万元


